
由于做完装修却拿不到工程款， 客户找到我们寻求对策。
我们介入调查后， 发现对方公司的一系列“神操作”：

第一步是股东变更， 将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了家住偏远
农村的 70 多岁老大爷； 第二步是将老大爷变更为法定代表
人； 第三步是人去楼空完成“金蝉脱壳” ……

公司欠钱
股东换成老大爷

减资违规
原股东连带担责

老赖公司人去楼空

做完装修却拿不到工程款， 这

是许多装修公司都曾经遭遇过的烦

心事。 情况严重的， 拖欠工程款甚

至可能拖垮一家公司。

2019 年年初， 唐先生委托我

们律师事务所向某某实业公司追讨

一笔装修工程款。

这单装修业务早就已经完成，

有合同等各种书面证据。 由于迟迟

没有付款， 唐先生和实业公司进行

了交涉， 对方就这笔工程款出具了

书面的欠条和还款计划。

唐先生顺利完成了催款任务

后， 心有忐忑地等待对方按照还款

计划付款。

一开始一切顺利， 实业公司每

次都按照约定支付了拖欠的工程

款。

然而付了几次之后， 对方又故

技重施， 不再付款。 唐先生联系对

方， 却发现所有联系方式都“失

灵” 了。

唐先生急忙跑到实业公司的办

公场地， 打算上门讨债， 没想到遇

到铁将军把门。 四处打听一番之后

他得知， 这家公司已经人去楼空

了！

法定代表已经去世

我和同事汪毅律师作为经办律

师介入后， 先进行了初步调查， 发

现公司在人去楼空之外， 还有不少

“神操作”。

因此， 我们判断这家实业公司

的控股大股东对于逃债可能预谋已

久， 此前签订还款协议和几次还款

只是“金蝉脱壳” 之前的缓兵之

计， 背后甚至有熟悉法律的专业人

士出谋划策。

梳理对方的逃债计划， 关键环

节有三步：

第一步是股东变更， 即实业公司

的原控股股东将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

了现股东， 而现股东根据我们的调

查， 是一个家住偏远农村的 70 多岁

老大爷。

第二步是法定代表人变更， 在股

东变更之后， 又将新的大股东也就是

那个农村老大爷变更为公司的法定代

表人。

而我们在接受委托后进行调查时

发现， 这个老大爷刚去世不久， 户籍

也注销了。

第三步是将实业公司变为空壳公

司。 如今的公司已经无办公地址、 无

联系方式、 无联络人， 彻底“人间蒸

发”。

通过查询， 我们还得知， 原控股

公司涉及多项债务， 已被列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

当然， 由于公司之前的一系列

“神操作”， 这样的措施对他们几乎没

有实际影响。

股东被判连带担责

这起案件如果按照正常的诉讼途

径，最后只能换来一份胜诉判决书。

我们仔细查阅该公司工商内档资

料时，发现在涉案债权形成之后，公司

两名原股东办理过减资手续， 将公司

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减至600万元。此

后， 这两名股东才将全部股权转让给

了现股东，也就是那个农村老大爷。

结合公司法相关司法解释及公报

案例我们认为， 公司的这两名原股东

就减资事宜未通知债权人， 亦未向债

权人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 减资行为

降低了该公司的对外偿债能力， 导致

债权人债权难以实现。 该减资行为在

本质上无异于抽逃出资。 虽然之后两

名原股东将股权转让予他人， 但前述

减资行为的法律责任并不当然消灭。

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

四条第二款有明确的规定。

根据上述事实及理由， 我们向法

院提起诉讼， 要求判令该公司支付工

程款本金及逾期付款利息， 并要求判

令两名原股东在各自减资范围内对前

述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法院

经审理， 判决支持了我方

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判决后， 对方主

动联系唐先生要求执行和

解。

经过协商， 实业公司

的两名原股东与唐先生达

成执行和解，同意向唐先生

支付工程款及利息共计70万元，

并陆续付清了所有款项。

□ 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 黄祥圣

  实践中我们发现， 一些公

司经营状况出现问题后， 在债

务危机爆发前， 公司实际控制

人会通过办理股权转让将股

东、 法定代表人进行变更， 来

避免自己被法院限高和列入失

信人员名单。

他们甚至会找来一些偏远

地区的大爷大妈来做公司股东

和法定代表人， 因为被列入失

信人员名单和限制高消费对这

类人的实质影响非常小。

碰到这种情况， 作为债权

人只有努力寻找相关证据， 依

法要求公司的原股东承担连带

责任 ， 只有这样才能使对方

“逃债” 的目的落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公司法 〉 若干问题的规定

(三 )》 第十四条第二款明确 ：

公司债权人请求抽逃出资的股

东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

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

充赔偿责任、 协助抽逃出资的

其他股东、 董事、 高级管理人

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

带责任的 ， 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 抽逃出资的股东已经承担

上述责任， 其他债权人提出相

同请求的 ， 人民法院不予支

持。

而最新修订的 《公司法》

将于今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其

中的一大变化就是对有限责任

公司认缴登记制进行了完善，

明确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由

股东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自公

司成立之日起五年内缴足， 同

时对出资数额、 出资方式、 信

息公示等方面进行了明确规

范。

在现行 《公司法》 下， 股

东违规对公司进行减资、 抽逃

出资的， 需要对债务承担连带

责任。

基于新的 《公司法》， 对

于可能会面临实缴、 减资、 注

销等情况的公司， 股东应当充

分评估公司的注册资本需求，

并按照公司登记机关的要求相

应地作出应对， 避免出现虚假

出资、 验资后再抽逃出资等违

法违规的行为， 否则同样需要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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